
           

         臺北市 113 學年度推動國中學生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作為實施計畫 

子計畫 1：臺北市 113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輔導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中之5-1「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、適性 

    輔導及品質提升」方案 

二、臺北市113學年度推動國中學生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作為實施計畫。 

貳、目的 

一、加強推動國民中學九年級學生（以下簡稱九年級學生）適性輔導工作 

    協助學生探索與認識自我，能夠瞭解自身的能力、性向、興趣等特性 

    以培養九年級學生生涯抉擇能力。 

二、了解各國民中學(含完全中學)(以下簡稱各校)推動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 

    作業情形。 

三、有關九年級學生志願選填試探資料輸出後，針對性向未明確學生，提供 

    輔導人員適性輔導之因應策略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   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。 

    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。 

伍、辦理時間：114年4月17日（星期四）8時40分至12時10分。 

陸、參加人員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

級中學國中部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及本市所屬公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

學）輔導教師及導師(九年級優先)，各校務必派員參加，至少2位。 

捌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。學生活動中心 1 樓視聽教室。 

玖、本研習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-適性輔導之工作重點研習，為調訓性

質，請各校核予調訓人員公假課務派代。 

拾、注意事項 

一、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 3 小時研習時數。請參加人員於4月11日前，至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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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登錄，完成線上報名及薦派。 

二、研習人員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。 

三、本計畫承辦聯絡人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輔導室輔導主任葉嘉惠，電 

    話(02)2822-4682轉261。 

十一、會議流程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 

0840-0900 報到-相見歡 石牌國中團隊 

0900-0910 
開幕式 

(歡迎致詞、長官致詞) 

教育局長官 

石牌國中 黃桐良校長 

0910-1025 

選其所適 愛其所選 

適性選讀普通型高中、 

技術型高中、五專(上) 

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

張云棻校長 

1025-1035 休息時間 石牌國中團隊 

1035-1150 

選其所適 愛其所選 

適性選讀普通型高中、 

技術型高中、五專(下) 

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

張云棻校長 

1150-1210 綜合座談 

教育局長官 

石牌國中 黃桐良校長 

中山女高 張云棻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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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經費：由 114年度本局相關預算項目支應。 

十三、實施：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。 


